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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蘭榮譽國民之家(一般民眾)自費養護契約書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_日經乙方攜回審閱 

 (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 5 日) 

 

立契約當事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蘭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簡稱甲方）

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茲為養護事宜，雙方同意依本契約條

款履行並簽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    甲方提供坐落於臺東縣臺東市南榮里 3 鄰更生路 1010 號     堂  

                室，約 25 平方公尺之 4 人房暨第九條所定之服務，乙方依  

          第三條所定收費繳費供乙方進住使用。 

前開房舍，如甲方因修繕、感控等因素有調整必要時，得請乙方配

合辦理。 

第二條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定之日起至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為止。 

第三條  乙方應繳納保證金、服務費用及伙食費等費用，其數額及繳費方式

如下： 

一、 保證金：乙方應於訂定契約時，一次繳足相當於 2 個月服務

費用之保證金新臺幣(下同)35,900 元整予甲方，甲方應以機

構名義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儲存保證金。乙方欠繳服務費用

或其他費用，或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得定 7 日之

期限通知乙方繳納，逾期仍不繳納者，甲方得於保證金內扣

抵，其不足數乙方仍應依第六條補足。 

          二、服務費用：每月 17,950 元整，乙方最遲應於進住之日依當月

進住日數繳納，並於嗣後每月五日按月繳納，乙方進住不足月

者以日計算(以當月日數折算實際進住日數，不足 1 元者以四捨

五入計算)。本款服務費用，包括住宿費、養護照顧費等(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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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所定應自行負擔費用)，其計費數額及內容如下： 

（一） 住宿費：每月 6,950 元，由甲方提供第一條所示之房間。 

（二） 養護照顧費：每月 11,000 元，依第九條規定應由甲方提

供服務之費用。 

              乙方進住後得提出換房之要求，並由甲乙雙方協調後為之。甲      

              方因修繕、感控等因素有調整必要時，得請乙方配合辦理。 

              甲方因照顧之需要，得調整乙方之住房，惟應先徵得乙方之同 

              意。 

          三、伙食費：每月 4,600 元整(含每日三餐)，並於春節、端午節及

中秋節各加收加菜金 120 元，由乙方支應。 

              乙方如以轉帳、電匯等方式繳交前開費用，所生之轉帳、電匯

等手續費由乙方自行負擔。 

第四條    甲方於契約期限內，非經乙方同意，不得調高前條所定各項費用。 

第五條    乙方應自行負擔下列費用： 

一、 個人被服、日用品、營養品、紙尿褲、看護墊、醫療耗材等
消耗品。 

二、 經甲方許可配置之私用電器之電費、維修費。 

三、 私用電話之裝機費及通話費。 

四、 就醫或住院期間所需醫療、住院、交通費用及僱請看護人員
之費用。 

五、 乙方超出基本用電 20 度之費用。 

六、 其他因乙方個人原因所生之費用。 

第六條    保證金扣抵達二分之一時，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於 45 日內

補足。乙方逾期仍不補足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七條  乙方因病住院 1 日以上或因個人事故連續外宿 2 日以上，於事前(不

含急診住院)辦妥甲方所規定之手續，或因腎臟病、口腔癌、喉癌、

食道癌、胃癌等無法正常飲食，經地區級以上醫院出具證明，得請

求甲方按乙方實際在外生活或無法正常飲食之日數無息退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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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服務費一律不予退還。 

          每日伙食費，以全月伙食費除以 30 日曆天為計算基準。 

第八條    乙方應於約定進住日或契約生效日起 30 日內進住。如無正當理由 

          逾期仍未進住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並得將乙方已繳當月之服務費 

          用依逾期日數按日扣除每日照顧服務費後無息退還。但最高不得逾      

當月已繳服務費用之百分之十。 

          乙方得進住之日起 30 日內主動終止契約，甲方不得拒絕。乙方應

依實際進住日數按日支付甲方每日膳食費及照顧費。   

          每日服務費，以全月服務費除以 30 日曆天為計算基準。         

第九條  甲方至少應提供下列服務： 

     一、生活服務：膳食、居住環境協助整理、個人身體照顧、聯繫親

友等日常生活事項或其他福利服務。 

     二、休閒服務： 

      （一）榮家所提供之書報、雜誌、電視、音樂等。 

      （二）慶生會、文康活動。 

      （三）戶外活動、參觀訪問（得視情形另計費用）。 

      （四）其他有益老人身心健康之活動（得視情形另計費用）。 

     三、專業服務：社工輔導或相關社會福利諮詢、護理服務、醫療支

援服務、營養諮詢、老人衛教與醫療保健之指導。 

     前項所定服務之內容詳如附件一。 

     乙方於締約時，如有提供醫療資料記載醫囑事項，甲方應依照醫囑

事項辦理。 

第十條  乙方有下列行為之一，甲方經勸阻、疏導無法制止，且無其他替代

照顧措施者，甲方徵得乙方或其家屬(含緊急連絡人)同意(約束同意

書，如附件二)，並經醫師診斷或經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

員，參酌醫師既往診斷紀錄，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依附件二之一

使用約束準則使用適當約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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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乙方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行為。 

      二、乙方常有跌倒情事，而有安全顧慮之虞。 

第十一條 甲方應訂定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意外事故處理流程（如附件三），

於雙方簽訂契約時，交付乙方收執。 

          乙方發生前項事故時，甲方負有依前項處理流程之作為義務，並依

乙方簽訂緊急事故處理同意書(如附件三之一)，採取適當措施，並

即通知乙方及其家屬(含緊急聯絡人)，如情況緊急，應即刻送醫治

療。 

          甲方違反前項義務致乙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乙方亦得依

相關法律規定，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二條  有關乙方就急、重傷病、緊急事故處理或其他必要事項之通知指定

_______為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就前項所定事項負有妥善處理之義務，並指定_______

縣（市）______鄉（鎮、市、區）______路__段__巷__弄__號__樓為

甲方通知之處所（聯絡電話：_________；行動電話：_________；傳

真號碼：_________；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 

     前項醫療或救護有關入出院或手術同意書等簽立事宜，由乙方或緊

急聯絡人為之，甲方通知後未及時處理或無法聯絡者，甲方得依當

時情形逕行為必要之處置(如乙方須緊急送醫時，逕送距離機構最近

或指定醫療機構)，乙方或緊急聯絡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提出異議

或請求損害賠償。緊急聯絡處所、電話或傳真如有變更，乙方或緊

急聯絡人未即告知甲方，致甲方無法聯絡者，亦同。 

第十三條 乙方擅自變更使用或毀損甲方所提供之設施者，甲方得知會乙方毀

損金額後，再行回復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因此所生費用或其他損

害，甲方得檢附單據向乙方請求賠償或於乙方繳納之保證金內扣

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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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經甲方同意變更使用其所提供之設備，或另行增設新設施其費

用應由乙方自行負責，且該等經變更或新增之設施非毀損不能分離

或分離需費過鉅者，於契約期滿或終止時，甲方得為必要之處置，

乙方不得逕為拆除，如有違反造成甲方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乙方亦不得就該增購設施(備)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四條 乙方於訂立契約時，以詐術使甲方誤信符合進住條件，或為其他虛

偽之意思表示，使甲方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乙方入住機構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立即終止契約： 

(一)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

金。 

(二) 患有精神疾病、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健康狀況改變，致不符合

甲方所訂進住條件者。但甲方於契約終止後，經乙方或其家

屬、緊急聯絡人請求者，應協助轉介乙方至適當機構醫療照顧。 

(三) 違反第六條保證金規定。 

(四) 違反甲方規定留宿親友，經勸導 3 次仍不改善。 

(五) 擅自讓與他人住用者。 

(六) 無正當理由於榮家外生活連續達 2 個月以上或一年內空置寢室

累積達 3 個月者。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甲方制止無效，得終止契約並辦理退住： 

         (一) 故意毀損甲方之設備或物品且情節重大。 

         (二) 違反規定使用甲方設備，致妨礙公共安全或衛生，情節嚴重。 

     (三) 與其他受照顧者發生嚴重爭執或干擾他人，經甲方以換房或其

他方式勸解仍未改善，致影響團體生活。 

         (四) 持有嚴重妨礙公共安全之物品者。 

         (五) 有嚴重影響公共秩序或安寧等情事者。 

     (六) 違反甲方住民生活(公)規約，經勸導 3 次仍不改善或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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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前項終止權，自甲方知有終止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十五條 本契約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甲方應於期滿前 1 個月通知乙方。 

          甲方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非因第六條、第八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情形

之一，不得終止契約。 

          當契約終止後，乙方若有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之原

因者，甲方應通報地方政府依法予以適當安置，在地方政府未適當

安置前，甲方仍得繼續照顧。 

          乙方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但應於 1 個月前通知甲方。 

第十六條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查有實據，乙方得逕行通知終止契約，不受

前條第四項所定 1 個月之限制： 

(一) 甲方於訂立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乙方或丙方誤信而有

受損害之虞。 

(二) 甲方之受僱人或其他受照顧者對於乙方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

辱之行為。 

(三) 甲方之受僱人或其他受照顧者患有法定傳染病，有傳染之虞

者。但甲方已將該受僱人或受照顧者送醫診治，並證明已無

傳染之虞者，不在此限。 

(四) 甲方提供乙方居住或生活之處所，危害乙方之安全或健康，或

有危害之虞。 

前項契約終止後，若有損害，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七條  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時，甲方應於乙方騰空遷出養護照顧處所後，

並將乙方所繳保證金扣除乙方積欠之費用或乙方應負擔之損害賠

償之餘額無息返還之。 

          契約終止時，甲方應將乙方已繳當月服務費用暨伙食費按契約終止

後之日數比例退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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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乙方於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時，應於 7 日內騰空遷出照顧處所，並

按日支付服務費用暨伙食費。如不按期遷出者，甲方得按遲延遷出

日數向乙方請求服務費用暨伙食費，並得酌收違約金(不得逾每日服

務費用之百分之十)至遷出之日為止，乙方不得異議。 

          乙方於遷出照顧處所後，所遺留之物品甲方應妥為保管，並應通知

乙方或所指定之人於 30 天以內取回，逾期仍未取回者，視為拋棄，

同意甲方任意處置。 

第十九條  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死亡者，契約即為終止，乙方之遺體及其遺留

財物依其所立遺囑執行，甲方協助之。 

     甲方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不知乙方立有遺囑或有嗣後撤回遺囑之

全部或一部或有民法所定視為撤回之事由者，緊急聯絡人、乙方繼

承人或遺囑執行人對於甲方所為之處置不得異議。 

     乙方無第一項之遺囑者，緊急聯絡人於甲方通知 12 小時內應儘速

領回乙方之遺體，未領回前，甲方得將遺體逕送殯儀館暫厝。但乙

方非於醫療院所死亡時，甲方應即報警轉請檢察官辦理相驗手續。

其喪葬事宜應由家屬負責領回處理善後，其不領回處理或無家屬可

處理者，依老人福利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甲方依前三項規定處理乙方遺體所需必要費用，得於保證金或乙方

遺留之財產扣抵之，如有不足，甲方得請求乙方繼承人償還。 

          無第一項之遺囑而緊急連絡人未依甲方所定期限處理遺物時，甲方

得依民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處理之。 

第二十條 因本契約所生之訴訟同意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及民事訴訟法有關法院管轄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甲、乙雙方依本契約所訂附件以及經乙方審閱之進住規定，視為

契約之一部分，與契約有同一效力。 

第二十二條  乙方因健康狀況改變，致喪失行為能力時，概由乙方配偶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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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繼承人代理乙方與甲方協調處理。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處理，並得由甲、乙雙方隨時協

議補充之。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書一式二份，經甲、乙雙方及緊急聯絡人簽名或蓋章後生

效，各執一份為憑。如送法院公證，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乙

方負擔。 

 

         契約當事人 

       甲方：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蘭榮譽國民之家 

       負責人：楊建和 

       住址：臺東縣臺東市南榮里 3 鄰更生路 1010 號        

              乙方：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傳真：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緊急聯絡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傳真：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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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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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附件 

附件一：服務項目 

項目 細目 數量 備註 

生活服務 膳食 每日三餐 依榮家伙食委外合約辦理 

居住環境協助整

理 
每日一次 依實際狀況調整之 

個人身體照顧 每週二~三次 依實際狀況調整之 

聯繫親友 視需要隨時提供  

休閒活動 書報 公共活動空間  

公用電視 一臺  

音樂 播放音樂或卡拉

OK 

視榮家設備辦理 

慶生會 每月一次 依榮家伙食合約辦理 

文康活動 每月至少一次 含節慶活動、團康活動 

其他有益老人身

心健康之活動 

不定期舉行  

專業服務 社工輔導 

■提供住民適應輔導措施，並有紀錄。 

■個案資料建檔與管理，並應確守保密原則予
以必要保密措施；必要外借時，應有個案
資料借閱辦法，並有周詳的借閱紀錄。 

■針對住民興趣每月辦理 1 次各類文康活動。 

■有個案評估及服務計畫，確實依計畫執行，
並紀錄於個案紀錄中。 

■辦理個案研討並有紀錄。 

■協助社會福利諮詢並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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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與保健服務 

每日為住民至少量 1 次體溫，體溫紀錄保持完
整，並依疾病管制署規定通報。 

視住民個別情況提醒並協助如廁。 

■有完善的住民發燒處理作業流程，且有專人
負責處理確實執行紀錄完整。 

■有完善之需求評估與照護計畫，並依需要定
期評估及修正，評估記錄完善，並確實執
行。 

■有周全之活動時間表，並依時間表執行。 

■按照營養人員或膳食管理會提供有變化之
菜單，營養均衡。 

■視委外合約事項，依營養師意見提供特殊飲
食。 

■住民服用之處方藥品由合格醫療人員執行
處方，由護理人員發給。 

■住民藥物包裝或容器，具有清楚標示姓名、
床位、服用時間或餐別等置放於護理站，
藥品有清楚標示，並按指示給住民服用。 

■住民應每年定期接受合格醫生的健康檢
查，入院時有體檢證明文件。 

■協助住民每年接受流感疫苗或其他疫苗預
防注射。 

■機構負責膳食的廚工領有餐飲技術士執照
且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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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使用約束同意書 

馬蘭榮譽國民之家民約束同意書 

 

本人     因家屬     先生/女士有 （ 以 下 請 勾 選 ） ：  

□傷 害 自 己 或 他 人 之 行 為 。  

□常 有 跌 倒 情 事 ， 而 有 安 全 顧 慮 之 虞 。  

經 醫 師 診 斷 或 護 理 人 員 參 據 醫 師 既 往 診 斷 紀 錄，於 必 要 時 經 評 估 有 約
束 之 必 要，同 意 ○ ○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於 生命安全優先前提下，信任其專業判
斷能力並依使用約束準則逕行約束，特立此同意書為證。  

本 同 意 書 自 簽 訂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有 效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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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使用約束準則 

照顧機構之照顧（護）應以無約束或最少約束為原則，若確有約束之必要，必
須向住民或住民家屬說明，應事先取得住民或住民家屬的同意，並簽定約束同
意書，且應留意下列各項準則: 

(一)不可使用裝上鎖的約束物品，並應留意約束物品使用方式、種類、約束部
位，以避免住民意外受傷。 

(二)使用約束物品的時間應儘量減少，且尺碼必須合適，並確保盡量減低對該
住民可能造成的不適。 

(三)必要時檢討是否有需要繼續使用約束。 

(四)為該住民約束應妥當穿戴及扣好約束物品，以確保其安全及舒適，並須定
時轉換姿勢。 

(五)使用約束的方法，必須以在火警及其他緊急情況下可迅速解除約束物品為
準。 

(六)使用約束期間，至少每隔兩小時予以解開約束，使其舒緩，防止約束物品
因移位而引致該名住民的血液循環及呼吸受阻，並檢查住民受制於約束物
品的情況，並加以記錄。 

(七)約束的使用是為了防範住民自傷或傷人，絕對不可以作為懲罰、替代照顧
住民或方便員工而使用。 

(八)必須保存約束的使用紀錄，以作為日後的參考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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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緊急意外事故處理流程 

 

 

 

 

 

 

 

 

 

 

 

 

 

 

 

 

 

 

 

 

 

 

 

 

 

 

 

 

 

 

 

通知緊急連絡人 

突發或緊急事故 

自然災害 人為災害 設備安全事件 
服務對象急重傷病 

或其他緊急事件 

現場處理 

緊急送醫救護 

（院方救護車或電 119）

消）

適當醫療處置 

死亡 受傷 

通報警察單位

（電話：

089-226492）

進行司法相驗 

就醫 

通 報 

◎備妥基本資料 

◎報案與通報系統 

值班人員 

（電話：0911-225824） 

 

機構負責人 

（電話：0939-593387）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電話： ）

報 案 

向轄區派出所報案

（電話：

）

現場採證 
涉及刑案
依法處理 

◎火警、爆炸及
食物中毒等
事件，通報 119

或 110 處理；
食物中毒事
件，另通報衛
生局（電話：

089-331171）等
相關單位處
理。 

◎設備安全事件
通報特約廠
商（電話：）
處理 

後續處理及紀錄 

檢討與評估 

涉及刑事案件者保
持現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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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緊急事故處理同意書 

 

  本人         同意      就居住榮家（機構名稱：馬蘭榮譽國民之
家，地址：            ）期間，因發生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
情形時，茲指定         

為緊急聯絡人，如經榮家通知後未及時處理者，茲同意依緊急意外事故處理流
程委由貴機構全權處理。 

 

 

立同意書人：  

 

緊急聯絡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傳真號碼： 

 


